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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关于快意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并上市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德恒 D201603234194310320SZ -3 号 

致：快意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德恒或本所）接受快意电梯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发行人）委托，担任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并上市（以下简称本

次发行上市）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 

发行人原委托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担任本次发行并上市的专项法律顾问，

经办律师叶兰昌律师、李良机律师和滕久玉律师为发行人提供相关的法律服务。

该所于 2015 年 4 月 29 日出具了《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关于快意电梯股份有限

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并上市的法律意见书》和《北京市中银律师事

务所关于快意电梯股份有限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并上市的律师工作

报告》；于 2015 年 9 月 21 日出具了《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关于快意电梯股份

有限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上述文件出具后，发行人改聘本所作为发行人本次发行并上市的专项法律顾

问。为保证本次发行并上市法律工作的前后衔接，本所安排楼永辉律师、何超律

师担任经办律师。即发行人本次发行并上市的专项法律顾问由北京市中银律师事

务所改聘为本所，经办律师由叶兰昌律师、李良机律师和滕久玉律师变更为楼永

辉律师、何超律师。根据中国证监会《股票发行审核标准备忘录第 8 号—关于发

行人报送申请文件后变更中介机构的处理办法》的要求，变更后的经办律师、律

师事务所对相关事项进行了重新核查，并为发行人重新出具《北京德恒律师事务

所关于快意电梯股份有限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并上市的法律意见

书》、《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快意电梯股份有限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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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股票并上市的律师工作报告》、《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快意电梯股份有限

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鉴于发行人会计师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大信”）

对发行人 2012 年 1 月 1 日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期间（以下简称“报告期”或“三

年一期”）的财务报表进行审计并出具了“大信审字[2015]第 5-00298 号”《快

意电梯股份有限公司审计报告》（以下简称“《审计报告》”）、“大信专审字

[2015]第 5-00086”《快意电梯股份有限公司非经常性损益审核报告》、“大信

专审字[2015]第 5-00087 号”《快意电梯股份有限公司主要税种纳税情况及税收

优惠审核报告》（以下简称“《纳税鉴证报告”》）、“大信专审字[2015]第 5-00089

号”《快意电梯股份有限公司内部控制鉴证报告》（以下简称“《内部控制鉴证

报告》”），且自 2015 年 1 月 1 日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期间（以下简称补充披

露期间）发行人与本次发行上市相关部分事项发生了变化，根据发行人的要求，

德恒律师对补充披露期间发行人与本次发行上市相关事项的变化情况重新进行

了补充核查验证，并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出具《北京德恒

律师事务所关于快意电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

律意见书（一）》（以下简称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为原法律意见书（《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快意电梯股

份有限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并上市的法律意见书》、《北京德恒律

师事务所关于快意电梯股份有限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并上市的律师

工作报告》以下合称“原法律意见书”）的补充，并构成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原法律意见书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不一致之处，以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为准。德恒

律师在原法律意见书的声明事项亦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如无特别说明，本

补充法律意见书中使用的定义、术语和简称与原法律意见书表述一致。对于原法

律意见书未发生变化的内容，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不再重复发表法律意见。 

德恒律师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的必备法定文

件随其他材料一起上报，并依法对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承担法律责任。本补充法律

意见书仅供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用途。 



关于快意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5-3-3 

德恒律师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并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

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如下： 

一、 本次发行上市的实质条件 

（一） 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仍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规定的相关条

件 

1. 根据《审计报告》，发行人 2012 年度、2013 年度、2014 年度及 2015

年 1 至 6 月的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者为计算依据）分别为

6,096.07 万元、7,363.61 万元、8,962.40 元和 1,522.74 元。发行人最近三年连续

盈利，具有持续盈利能力，财务状况良好，符合《证券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二）

项的规定。 

2. 根据《审计报告》及有关政府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发行人最近三年财

务会计文件无虚假记载且无其他重大违法行为，符合《证券法》第十三条第一款

第（三）项和第五十条第一款第（四）项之规定。 

（二） 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仍符合《首发管理办法》规定的相关条件 

3. 根据发行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确认，并经经德恒律师核查，发

行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规

定的任职资格，且不存在下列情形，符合《首发管理办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 

（1） 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尚在禁入期的； 

（2）最近 36 个月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或者最近 12 个月内受到证

券交易所公开谴责； 

（3）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

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 

4. 根据《内部控制鉴证报告》及发行人确认，发行人的内部控制制度健全

且被有效执行，能够合理保证财务报告的可靠性、生产经营的合法性、运营的效

率和效果，符合《首发管理办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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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根据《审计报告》，发行人 2012 年度、2013 年度、2014 年度及 2015

年 1 至 6 月的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者为计算依据）分别为

6,096.07 万元、7,363.61 万元和 8,962.40 万元和 1,522.74 万元。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分别为 8,493.52 万元、17,446.19 万元、5,454.09 万元和-75.21 万元； 截

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2013 年 12 月 31 日、2014 年 12 月 31 日及 2015 年 6 月

30 日母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分别为 53.89%、57.26%、49.89%和 52.09%。发行人资

产质量良好，资产负债结构合理，盈利能力较强，现金流量正常，符合《首发管

理办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 

6. 根据《内部控制鉴证报告》及发行人确认，发行人的内部控制在所有重

大方面是有效的，并由注册会计师出具无保留结论的内部控制鉴证报告，符合《首

发管理办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 

7. 根据《审计报告》、《内部控制鉴证报告》及发行人确认，发行人会计

基础工作规范，财务报表的编制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相关会计制度的规定，在所

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发行人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并由注册会计

师出具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符合《首发管理办法》第三十条的规定。 

8. 根据《审计报告》，发行人符合《首发管理办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的下

列条件： 

（1）发行人 2012 年度、2013 年度、2014 年度及 2015 年 1 至 6 月的净利润

（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者为计算依据）分别为 6,096.07 万元、7,363.61

万元、8,962.40 万元和 1,522.74 万元，发行人最近 3 个会计年度净利润均为正数

且累计超过 3,000 万元；  

（2）发行人 2012 年度、2013 年、2014 年度及 2015 年 1 至 6 月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8,493.52 万元、17,446.19 万元、5,454.09 万元和-75.21

万元，发行人最近 3 个会计年度经营活动产生现金流量净额累计超过 5,000 万元； 

（3）发行人 2012 年度、2013 年度、2014 年度及 2015 年 1 至 6 月营业收入

分别为 59,856.21 万元、75,716.00 万元、82,871.67 万元和 33251.32 万元，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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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最近 3 个会计年度营业收入累计超过 3 亿元；   

（4）发行人本次发行前股本总额为 25,110 万元，不少于 3,000 万元； 

（5）截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无形资产（扣除土地使用权、水面养

殖权和采矿权等后）占净资产的比例不高于 20%； 

（6）截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不存在未弥补亏损。 

经核查，德恒律师认为，发行人仍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首发管

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各项

实质条件。 

二、 发行人的业务 

（一） 发行人的主营业务 

根据《审计报告》、发行人的确认，并经德恒律师核查，发行人主营业务为

电梯、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等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及相关产品的安装和维

保。发行人最近三年内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发行人 2015 年 1 至 6 月的的

主营业务收入为 331,307,059.24 元，营业收入为 332,513,158.64 元，主营业务收

入占当期营业收入的比例超过 99%，发行人主营业务突出。 

（二） 发行人持续经营情况 

根据《审计报告》、有关政府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发行人的确认，并经德

恒律师核查，截止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不存在根据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应当终止的情形；发行人依法有效存续，生产经营

正常，财务状况良好，不存在影响其持续经营的法律障碍。 

三、 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 

（一） 发行人的关联方和关联关系 

补充披露期间，发行人新增一家关联法人东莞市快盈实业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根据发行人提供的企业营业执照，并经本所律师核查，东莞市快盈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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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注册号为 441900002496811，成立于 2015 年 5 月

26 日，主要经营场所为东莞市南城区新城石竹花园 E 栋二层 206 室，执行事务

合伙人为罗炳荣，经营范围为股权投资；实业投资。（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股权结构为，发行人实际控制人的父亲罗炳

荣认缴出资 250 万元，出资比例 50%；发行人实际控制人的女儿雷迪丝认缴出资

250 万元，出资比例 50%。 

（二） 补充披露期间的重大关联交易 

根据《审计报告》、发行人的确认，并经德恒律师核查，补充披露期间，发

行人与关联方发生的重大关联交易如下： 

1. 出售商品或提供劳务 

补充披露期间，发行人向关联方提供劳务的具体情况如下： 

关联方名称 交易内容 定价方式 
金额 

（万元） 

占同类交易的

比重（%） 

东莞市晨爱建材贸易

有限公司 
安装维保 市场价格 1.08 0.02 

东莞市晨爱旅业有限

公司 
安装维保 市场价格 0.19 0.00 

盛鑫市场 安装维保 市场价格 1.95 0.04 

2. 关联租赁 

报告期内，为业务开展需要，公司向罗爱文、雷梓豪和雷迪丝租赁三人共有

的东莞市南城区新城石竹花园 E 栋二层 202 房间，双方签署《租赁协议》，租赁

期至 2015 年 7 月 31 日。《租赁协议》到期后，双方续签合同，租赁期延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租金为 3,000 元/月。租赁价格公允。 

根据《审计报告》、发行人的确认，并经德恒律师核查，发行人的上述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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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已根据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

交易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发行人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 同业竞争 

根据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确认，并经德恒律师核查，截止本

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主要关联方不存

在主营业务相同或相似的情况，不存在同业竞争。 

四、 发行人的主要财产 

（一） 注册商标 

根据发行人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和核查，在原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之前，发

行人拥有的一项注册号为 3534297 的注册商标于 2015 年 1 月 6 日到期，该注册

商标的展期申请经批准后，有效期延长至 2025 年 1 月 6 日。补充披露期间，发

行人拥有的注册号为 3685239、3685237、765915、3685228、3685231、3685235、

798707 的 7 项注册商标的有效期均已申请展期，有效期延长 10 年。 

（二） 专利 

补充披露期间，发行人新增一项发明专利，具体情况如下：专利名称为一种

断电位置识别装置及保护方法，专利号为 ZL201310126369.2，有效期为 2013.年

4 月 12 日至 2033 年 4 月 11 日。 

（三） 主要生产经营设备 

根据《审计报告》、发行人的确认，发行人的主要经营设备为房屋及建筑物、

机器设备、运输工具、电子设备及其他设备，截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固

定资产的账面价值为 134,837,643.07 元，其中房屋及建筑物的账面价值为

116,271,343.57 元，机器设备的账面价值为 11,218,843.97 元，运输工具的账面价

值为 5,977,117.09 元，电子设备的账面价值为 841,848.65 元，其他设备账面价值

为 528,489.79 元。 

（四） 快意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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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6 月 4 日，广东省商务厅向发行人换发了“境外投资证第

N4400201500303 号”《企业境外投资证书》，发行人对快意香港的投资额增加

至 100 万美元，折合人民币 615 万元人民币。 

根据发行人向香港公司注册处提交的股份配发申请书，快意香港本次配发股

份 5,518,800 股，每股面值 1 港元，均由发行人认购。本次配股完成后，快意香

港的股本变更为 7,518,800 港元，发行人持有其 100%股权。 

根据发行人的确认，并经德恒律师核查，截至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

人主要资产不存在权属纠纷与争议，也未设置抵押、担保等他项权利。 

五、 发行人的重大债权债务 

（一） 重大合同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合同及确认，并经德恒律师核查，截至 2015 年 9 月 21 日，

发行人及新增一份正在履行的重大销售合同，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供货方 采购方 销售产品 

合同金额

（万元） 
签署时间 

1 快意电梯 
其士新加坡控股

私人有限公司 
电梯 15,300.73 2015/5/4 

经核查，德恒律师认为，上述重大合同合法、有效，发行人履行该等重大合

同不存在潜在风险和法律障碍。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不存在履

行完毕但可能存在潜在纠纷的重大合同。 

（二） 侵权之债 

根据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有关政府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及发行人的确认，

并经德恒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不存

在因环境保护、知识产权、产品质量、劳动安全和人身权等原因产生的侵权之债。 

（三） 关联方之间的重大债权债务及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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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审计报告》，并经德恒律师核查，除原法律意见书及本补充法律意见

书已披露的关联交易外，发行人与其关联方之间不存在其他重大债权债务关系及

相互担保的情况。 

（四） 其他应收应付款 

根据《审计报告》，并经德恒律师核查，截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其

他应收款 30,672,469.45 元，其他应付款为 3,840,483.96 元。经核查，德恒律师认

为，报告期期末，发行人金额较大的其他应收、应付款系因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

产生且在合理范围内，合法、有效，不存在重大的偿债风险，不会对本次发行上

市产生重大影响。 

基于上述，德恒律师认为，发行人的重大债权、债务合法、有效。 

六、 发行人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及规范运作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股东大会、董事会及监事会会议文件，自原法律意见书出

具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期间，发行人股东大会、董事会及监事会的召开

情况如下： 

序号 会议名称 召开时间 

1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015 年 6 月 5 日 

2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2015 年 5 月 20 日 

3 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2015 年 6 月 5 日 

4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 2015 年 9 月 12 日 

5 第一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 2015 年 5 月 20 日 

6 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 2015 年 6 月 5 日 

经核查发行人上述会议文件，本所律师认为，上述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

程序、决议内容及签署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合法、合规、真实、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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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发行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变化 

补充披露期间，发行人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了第二届董事会和第二届监事会，

第二届董事会续聘了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具体情况如下： 

2015 年 6 月 5 日，发行人召开了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罗爱文、

罗爱明、辛全忠、谢锡铿、陈文洁为发行人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其中谢锡铿、陈

文洁为独立董事。除张乐祥不再担任发行人独立董事以外，第一届董事的其他 4

名成员经选举继续担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2015 年 6 月 5 日，发行人召开了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白植平、

程卫安为发行人第二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与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的职工代表监

事单平组成发行人第二届监事会。第一届监事会 3 名监事经选举继续担任发行人

第二届监事会监事，未发生变化。 

2015 年 6 页 5 日，发行人召开第二届董事第一次会议，决定继续聘任罗爱明

担任发行人总经理，辛全忠为公司副总经理，何志民为公司副总经理兼任董事会

秘书，霍海华为公司财务总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未发生变化。 

经核查，德恒律师认为，发行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变化履行了必

要的法律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发行人《公司章程》的规定，

最近 3 年内发行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没有发生重大变化。 

八、 发行人的税务 

（一） 发行人及子公司执行的主要税种、税率 

根据《审计报告》、《纳税鉴证报告》，并经德恒律师核查，补充披露期间，

发行及其子公司执行的主要税种、税率如下： 

序号 纳税人 税种 税率 

1 发行人 企业所得税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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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纳税人 税种 税率 

增值税 17% 

2 快意工程 
企业所得税 25% 

增值税 17% 

3 中原快意 
企业所得税 25% 

增值税 17% 

4 快意兰卡 
企业所得税 28% 

增值税 11%、12% 

经核查，德恒律师认为，补充披露期间，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执行的主要税种、

税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合法、合规、真实、有效。 

（二） 发行人享受的税收优惠 

发行人原持有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广东省财政厅、广东省国家税务局、广东

省地方税务局核发的证书编号为 GF201244000207 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有

效期三年，因此，发行人 2012 年、2013 年及 2014 年适用高新技术企业 15%的

企业所得税优惠税率。根据《审计报告》，补充披露期间，公司高新技术企业认

证复审尚在进行当中，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高新技术企业资格复审期间企业

所得税预缴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1 年第 4 号）规定，2015 年 1

－6 月，本公司暂按 15%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三） 发行人享受的政府补助 

根据《审计报告》，并经德恒律师核查，补充披露期间，发行人及其控股子

公司享受的财政补贴奖励如下： 

根据东莞市财政局下发的“东财函[2015]251 号”《关于拨付 2014 年出口企

业国际市场专项（企业应用电子商务项目）的通知》以及广东省财政厅下发的“粤

财外[2014]214 号”《关于拨付 2014 年出口企业国际市场专项资金（企业应用电

子商务项目）的通知》，发行人获得了 4 万元开拓国际市场补助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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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东莞市财政局、东莞市知识产权局联合下发的“东财函[2015]127 号”

《关于拨付 2014 年第二批专利申请资助资金的通知》，发行人获得了 4 万元专

利申请补助资金。 

根据东莞市财政局、东莞市质量技术监督局联合下发的“东财函[2015]555 号”

《关于拨付 2014 年东莞市政府质量奖励资金的通知》，发行人获得了 50 万元奖励

资金。 

根据东莞市财政局和东莞市经济贸易局联合下发的“东财函[2008]216 号”

《关于下达 2007 年东莞市装备制造业发展专项资金的通知》，发行人获得 132

万元资助资金，并于取得当年确认递延收益。发行人本年度确认补贴收入 88,000

元。 

根据东莞市财政局和东莞市经济贸易局联合下发的“东财函[2009]1045 号”

《关于拨付 2009 年东莞市装备制造业发展专项资金第一批项目经费的通知》，

发行人获得 78 万元资助资金，并于取得当年确认递延收益。发行人 2015 年 1-6

月确认补贴收入 78,000 元。 

根据东莞市财政局和东莞市经济和信息化局联合下发的“东财函[2014]506

号”《关于拨付 2009-2011 年东莞市装备制造业发展专项项目资助资金的通知》，

发行人获得装备制造业发展专项资助 1,166,000 元，并于取得当年确认递延收益。

发行人 2015 年 1-6 月确认补贴收入 116,600 元。 

根据鹤壁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下发的“鹤开管函[2013]23 号”《关于

补贴河南中原快意电梯有限公司 A 地块土地出让金的函》，发行人子公司中原

快意获得了 2059.3 万元政府补助资金，并于取得当年确认递延收益，发行人 2015

年 1-6 月确认补贴收入 207,426.7 元。 

根据鹤壁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下发的“鹤开管函[2014]6 号”《关于

补贴河南中原快意电梯有限公司 B 地块土地出让金的函》，发行人子公司中原

快意获得了 1948.50 万元政府补助资金，并与取得当年确认递延收益，发行人

2015 年 1-6 月确认补贴收入 194,849.8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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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审计报告》，并经德恒律师核查，补充披露期间，发行人及其控股子

公司享受的政府财政补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合法、合规、

真实有效。 

（四） 发行人报告期内的纳税情况 

根据东莞市国家税务局于 2015 年 7 月 30 日出具的《证明》，补充披露期间，

发行人依法纳税，未发现重大税务违法违规记录，未受到该局的重大行政处罚。

根据东莞市地方税务局于 2015 年 7 月 21 日出具的《证明》，补充披露期间，发

行人依法纳税，未发现重大税务违法违规记录，未受到该局的重大行政处罚。 

根据东莞市国家税务局于 2015 年 7 月 30 日出具的《证明》，报告期内，发

行人子公司快意工程依法纳税，未发现重大税务违法违规记录，未受到该局的重

大行政处罚。根据东莞市地方税务局于 2015 年 7 月 21 日出具的《证明》，补充

披露期间，暂未发现发行人子公司快意工程有涉税违法违规行为。 

根据河南鹤壁经济开发区国家税务局于 2015 年 9 月 1 日出具的《证明》，

补充披露期间，中原快意能按期进行纳税申报。根据河南鹤壁经济开发区地方税

务局于 2015 年 8 月 13 日出具的《证明》，补充披露期间，中原快意能按照有关

国家税收法律、法规进行纳税申报、缴纳税款，期间没有纳税行政处罚记录。 

根据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所在地税务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及发行人的确

认，并经德恒律师核查，补充披露期间，发行人依法纳税，不存在重大税务违法

违规记录，未受到税务部门的重大行政处罚。 

九、 发行人的环境保护和产品质量、技术等标准 

（一） 发行人生产经营的环境保护 

根据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的确认，并经德恒律师核查，补充披露期间，发

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符合有关环境保护的要求，不存在因违反环

境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而受到处罚的情形。 

（二） 发行人产品质量和技术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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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东莞市质量技术监督局于 2015 年 7 月 6 日出具的《证明》，补充披露

期间，发行人在该局查无违反质量技术监督法律法规有关规定的记录。 

根据东莞市质量技术监督局于 2015 年 8 月 27 日出具的《证明》，补充披露

期间，发行人子公司快意工程在该局查无违反质量技术监督法律法规有关规定的

记录。 

根据鹤壁市质量技术监督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于 2015 年 9 月 2 日出具的

《证明》，补充披露期间，发行人子公司中原快意未投入生产，未因质量技术监

督法律法规而受到该局的行政处罚。 

根据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所在地产品质量和技术监督主管部门出具的证

明，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的产品符合相关产品质量和技术监督标准，补充披露

期间，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因违反有关产品质量、技术标准等方面的法

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而受到处罚的情形。 

十、 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 

（一） 发行人、发行人控股子公司、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的股东涉及的

诉讼、仲裁及行政处罚 

1. 诉讼仲裁情况 

2014 年 4 月 21 日，公司与大同市正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

同正宏”）签署《电（扶）梯设备买卖合同》和《电（扶）梯设备安装合同》，

公司分两批向大同正宏提供 58 台电梯并负责电梯的安装。合同约定大同正宏分

三期支付货款和安装费，其中设备进场后支付合同价款的 65%，安装完工验收后

支付合同价款的 30%，质保期满后支付合同价款 5%的尾款。公司已交付全部电

梯设备并已基本完成电梯的安装施工工作，大同正宏未按合同约定履行付款义

务。经多次催收未果后，公司于 2015 年 1 月 13 日向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要求大同正宏支付设备款、安装费及违约金合计人民币 1,150.08 万元。其中

大同正宏应付逾期款项为 697.32 万元，其余为公司行使不安抗辩权主张其提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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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付的货款、安装款及违约金。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原法律意见书披露的上述重大诉讼已经出现

了新的进展，大同正宏积极履行支付义务，逾期款项已支付完毕，双方已签合同

恢复执行。公司于 2015 年 5 月 14 日申请撤诉，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于 2015 年

5 月 28 日作出（2015）东三法清民二初字第 163-166 号之三《民事裁定书》，准

于公司撤诉。 

2. 行政处罚情况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补充披露期间，发行人受到了数额较大

的行政处罚，具体情况如下： 

2015 年 3 月 27 日，济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下发“济建行处字[2015]005

号”《建设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公司处以 14.3 万元罚款处罚。因公司在参与

济宁高新区金色嘉苑二期（东区）电梯采购及安装项目的招标过程中存在相互串

通投标的违法行为，济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对公司处以以上行政处罚。

2015 年 9 月 1 日，济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出具《情况说明》：“依据《招标

投标法》第五十三条、《实施条例》第六十七条第二款，我局认定快意电梯所为

不属于‘情节严重行为’”。 

2015 年 2 月 13 日，广州市天河区质量技术监督局下发“（穗天）质监罚字

[2014]0079 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公司处以 3.8 万元的罚款。因公司未按

照安全技术规范要求维保电梯，广州市天河区质量技术监督局对公司处以以上行

政处罚。 

鉴于上述违法行为较为轻微，未造成严重后果，公司已经按照相关法规的规

定和要求进行整改，且有关政府主管机关出具了证明确认上述违法行为不属于情

节严重行为。据此，德恒律师认为，上述违法行为不属于重大违法行为，对本次

发行上市部构成实质性法律障碍。 

除上述披露的重大诉讼、仲裁以外，根据发行人、发行人控股子公司及持有

发行人 5%以上股份的股东的确认，并经德恒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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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具日，发行人、发行人控股子公司及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尚

未了结或可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及行政处罚。 

（二） 发行人董事长、总经理涉及的诉讼、仲裁及行政处罚 

根据发行人董事长、总经理的确认，并经德恒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

见书出具日，发行人董事长、总经理不存在尚未了结或可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

及行政处罚。 

十一、 发行人招股说明书法律风险的评价 

德恒律师参与了《招股说明书（申报稿）》（东吴证券于 2015 年 9 月 21

日签署）的编制及讨论，并审阅了《招股说明书（申报稿）》，对发行人在《招

股说明书（申报稿）》中引用的原法律意见书和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的相关内容进

行了认真的审阅。德恒律师认为，发行人《招股说明书（申报稿）》引用原法律

意见书和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的相关内容与原法律意见书和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不

存在矛盾之处。德恒律师确认，《招股说明书（申报稿）》不致因引用原法律意

见书和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的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十二、 本次发行上市的总体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德恒律师认为：发行人仍具备《公司法》、《证券法》、《首发

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主

体资格及法定条件；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不存在重大违法、违

规行为或其他影响本次发行上市的实质性法律障碍和风险；《招股说明书（申报

稿）》所引用的原法律意见书和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的内容适当； 发行人本次公

开发行股票的申请尚需取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股票的上市

交易尚需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核准。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五份，经本所盖章、负责人及经办律师签字后生

效。 

（以下无正文，为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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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为《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快意电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

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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